
政府採購不限於工程，機關招、決標，沒有容錯空間

金額龐大的工程合約，常是政客的最愛

工程合約因為金額龐大，項目繁多，下包具多

樣性，金流不易詳查，操弄工程發包，藉以取得權力

和金錢，變成政客的最愛。在很多國家，營建工程廠

商與執政者的關係相當曖昧，選舉時提供經費讓政客

贏得政權，平時則奉獻執政者開銷，方便他們確保權

力，回報就是高額的工程合約，與可以亂搞、不受追

究的絕對安全感（impunity）。

舉例來說，像巴西的營建財團「Odebrecht」行賄拉丁

美洲各國，甚至非洲的莫三比克與安哥拉政府，取得百億

美金金額工程合約。到最後各國高層都要看他們臉色，

依他們的推薦，任命建設、司法、情治等相關官員。

錢、權勾結，反過頭來再撐起對財團與政客的保護傘。

但百密一疏，2014年以小小的加油站的洗錢失

誤，竟讓弊案暴光，扯出南美許多總統、總理、部

長、議員、市長、銀行家涉及賄賂、包庇或圖利，結

果是這些「上流人物」被求刑總共超過兩千年。也發

生了許多命案，包括哥倫比亞該集團合作夥伴高管的

氰酸鉀命案、秘魯前總統賈西亞的自殺，以及幾個南

美國家前總統、總理的被關。到三年前，這個世紀弊

案，才以曾被判 12年，並入獄服刑的巴西總統魯拉，

藉民粹獲釋，重返政壇，暫告一段落。

有利標、BOT或 PFI，
                       在台灣開始發展不久

台灣政商勾結的程度，應該還沒那麼嚴重，因

為：(1) 政黨對抗，媒體獵巫，民意代表與社會大眾會

特別去注意各級政府工程發包是否有問題。(2) 長久以

來，實行最低標決標制度，不論因果、對錯，競爭激

烈，政客、官僚與商人，較難有操弄的空間。(3) 在儒

家文化裡，商人是士農工商，四民之末，營造廠或許

會因有利標、BOT（興建、營運、轉移）或 PFI（私人

財務倡議）而壯大，但還不敢做出頭鳥，話語政府。

但現階段有利標決標案件以金額計，在中央機關

與國營事業方面，已接近案件總金額的 90%，六都及

各縣市也因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改，主辦工程的級數、

金額，越來越高，有利標實施比例也會攀升，再加上

「山也 BOT，海也 BOT」，社會大眾對政府、營建產

業的信任應該到達臨界點了。

「最低標」與「有利標」的反覆循環

在公共工程以最低標決標的情況下，廠商為取得

標案，會拼命去壓制工料價格，刻意忽視施工條件，

為利潤與生存會放棄專業，導致更多對專業無知的投

機者加入這個行業，破壞力更大，造成惡性循環。

高銘堂／前泛亞工程公司總經理、前中興工程顧問社執行長、前兼任工程會申訴審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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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預算、底價都是根據前次招標結果編列的情況

下，業主、審計、主計乃至社會大眾常說，砍頭的生

意有人做，賠錢的生意無人做，標價就是市場行情，

廠商自己填的標價，怎麼可以抱怨工程價格太低？

很多老闆從投標開始就行險圖倖，有了蹊蹺，面

對罰款、虧損，或公司倒閉等災厄，固是咎由自取，

不值同情；但社會大眾，沒作錯事，卻要忍受工程延

滯，品質低劣，與安全堪慮等的痛苦，實在是不公平。

台灣公共工程曾試行「最有利標決標」方式，

但執行結果讓政府與社會大眾有疑慮，試行幾年到了

2006年 3月，行政院鑒於「採最有利標也已面臨不小

的問題，且著有案例」，希望以後公共工程「最低標為

原則、最有利標為例外」。

持續採行最低標決標制度的結果，根據國際知

名顧問公司的調查，針對營建工程造價水平，台北市

與胡志明、雅加達或印度的班加羅爾等差不多，遠落

後於香港、首爾，上海等東亞城市，遑論西方先進國

家。在 6、7年前還是這樣。

「有利標」現在台灣盛行，

                   會是「造王」的利器？
看到這個窘境，2009年 5月工程會又發函，同意

「機關辦理採購之決標原則」，回到「政府採購法第 52

條及第 6條規定為適當之採購決定」，即不反對最有利

標決標模式。自 2017到 2021年，以最有利標決標的

案件數不超過 30%，金額比例也大致在這個範圍。

這幾年勞力短缺、物料上漲，許多工程流標，於

是政府把預算調高、放寬外籍勞工進口，將許多標案

決標方式從最低標改為有利標，讓投標者不再在標價

上做競爭，以良善的執行計畫、承諾、和工程實績，

作為得標根據。

雖然法規給了工程機關及為其服務的 PCM，很

多招、決標方式的選擇，但當順利招標成為施政目標

時，根據統計，2021至 2023這三年，中央政府與國營

事業的工程招標，以最有利標決標的案件已到達 45%

以上，到 2024年，決標比例已經到了 70%，以金額計

算，就幾近 90% 了。

前面所說台灣政商勾結的嚴重程度，應該還不到

廠商可以喊水成凍的地步，但有利標在短期間內的推

行，風行草偃，營建產業的大翻身，會不會讓社會大

眾以為有利標是「造王」的利器？

預算編列與營造工程物價的差異

比較 2025年與 2020年營建業排名前 30名的公

司報告，許多公共工程承包商的營收、利潤、員工人

數，在這段時間有耀眼的成長，而且這還沒反映出因

預算提高，新承攬的高價金工程，尚未消化的事實。

為什麼承包商在短短的幾年可以擺脫虧損，歡慶榮

景？關鍵或在以有利標決標，預算幾乎就是決標價。

那麼值得思考的是，這幾年預算調整，相對於物價上

漲的幅度，這差異有多大，該不該存在？

以主計處每年頒布的「各機關一般房屋建築費編

列標準表」，6 ~ 12層的住宅宿舍每平方公尺的預算標

準為例，110年為 26,474元，114年則為 51,900元，增

加幅度將近兩倍。而這段時間的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則由 100上升到 111.81。如果用「最低標決標」的思維

來看，好像有漲五毛，給一塊的味道，很不好解釋。

工程預算等於是對招標時標價上限的預測，必須

反映出營建廠商承攬工程的意願與市場供需狀況。如

果流標，編列預算的邏輯再怎麼正確，也沒有意義。

廠商現已不再為取得標案，壓制工料價金，且把從前

為搶標，不敢列入或儘量壓低的管理費、風險準備

金，還有合理利潤等加了進來。從專業角度來看，這

是對的。並沒有證據顯示金錢在不該碰它的人轉來轉

去，也就是說預算標準與物價成本的差異不算是荒謬

的。

政府標案的開放本質與有利標的原罪

政府標案，不管是工程、產品或服務採購，應給

所有的人平等機會；所以資訊必須開放，程序必須明

示且恪遵、競爭力包括「資格」、「技術」、「價格」，必

須符合政府的最大利益。最低標的招、決標辦法可以

很清楚，大家都看得懂；而有利標卻可能包括很多複

雜的步驟與主觀的判斷，實質內容與表象可能不同，

又不能直率的解釋，預算、成本與標價，有其刻板的

一面，也有無法定型的部分，這是有利標的原罪。



有利標會不會遭大眾指指點點，在於業主能不能

客觀、公平的去評斷每一個案廠商在投標時提出的資

料？這很不容易，而且業主在不同的時機，對類似的

工程，就會有不一樣的需求或偏好。備標者出大錢，

花長時間，揣摩業主與競爭者想法，準備服務建議

書，結果出乎意料，失望與憤怒之餘，一定認為有些

機關首長或評審委員們，不會很客觀。

有利標的實施也有些時間了，自工程規劃開始，

設計、估價、成立預算、招標資格、審標等，有些投

機分子或掮客或可找出竅門，他們如在少數案子僥倖

得逞，就會渲染，拉攏更多的廠商與他們合作，繼續

橫行，於是三人成虎。工程單位常以「清者自清」，

「謠言止於智者」被動防衛，這是不夠的。倒不如針

對各項工程的特性，採用適當的招、決標方式來保護

政府的財政利益，與公部門的名譽。

面對公共工程可能的財務緊縮，

                      招、決標方式必定要修正
當前局勢是政府要面對國內外許多挑戰，經濟

繁榮與成長有變數，財政收入很難持續成長，各項開

支又要增加，投入公共工程的經費，一定會減少。所

以工程主管機關與營建業必須合作，撙節開支，確保

國家建設能夠持續進行。雖然有利標的實行不代表承

攬者可以獲得暴利，但依此方式決標的案件數、工程

金額比例似已過高，值得關注。這兩年地位與業務狀

況，已較前改進許多的工程公司大概不會反對吧？

所以我們建議

1. 提高最低標決標的比例：特別是比較傳統、規格

明白，方法或程序不會造成品質差異的工程，如

辦公廳舍興建或整修、道路、軍警制服、管線

等，可以採最低標決標，壓低工程造價，節省政

府支出。招標機關也不必參與裁量，對維護政府

的形象有很大的幫助。

2. 工程機關最怕的是廠商標價過低，執行時品質、進

度脫離掌控。如果機關在招、投標時能夠了解廠商

提出的計畫，再決標，情況會好一些。有利標的決

標價，會比最低標的價錢高。但從最低標到有利

標，其間還是有其他的招、決標方式，讓機關有機

會可以不必負擔這個差價。比如說機關可以設定評

分最低標準，淘汰不合格的廠商，或者決標給「標

價除以評分」商數最高的廠商。如此，可以兼顧廠

商的服務品質，也能維持投標者的競爭態勢。

       當然，有些機關曾經試行這類辦法，但遭到要

被淘汰，或低分者的抗議，所以認為一樣要面對

壓力，乾脆就採用有利標，但這樣競爭差價就不

見了。

3. 對工程的需求，不能長考不決，或首長官大學問

大，動輒變更，編預算時留下模糊空間，讓得標

廠商有隙可乘。估價要確實掌握。常看到有些機

關，怕工程標不出去，或因別的原因，無論是工

或料，都是用過去幾年最高的價格來做預算。在

最有利標的狀況下，有意或無意地用固定價格，

或把價金評比的權重拉得很低，讓廠商利益最大

化。他們的邏輯，認為評比主要是在價格以外的

項目，如承諾到這個工程的施工資源：團隊、機

具、工種及人數，或如廠商的組織、財務能力、

安衛、完工紀錄、工程經驗等，幾乎是免除了投

標廠商的競爭。

       香港的評比，價格要佔到 50%，這一點可以供

作我們的工程機關參考。

4. 近年台灣的投標，常有獨家，或只有一、兩家投

標，明顯有競爭不足的情形。原因之一，就是想

投標的公司或團隊者不符積極或消極資格。有利

標方式決標時，廠商的服務建議書要寫出業主想

知道的消息，所以積極資格，不必訂得太刻板、

嚴格。消極資格的限制，有些和營造法規有關，

或許應該修法。

       如果招標機關，允許共同投標，以廠商的條件

加總，如資本額和實績，納入資格。增加選擇，

對業主有利。

5. 業主要特別注意，有利標場上許多常勝軍，得了

標後就是轉包，服務建議書承諾的許多施工資

源，其實還是要甩給真正做工的下包，而只有他

們一直有資格。這樣的有利標，不會讓輸掉的對

手，或是社會大眾服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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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機關首長要決定「評選

委員會」委員名單，無論是「總評分法」、「評分單

價」、「序位法」，優勝廠商就由委員決定，所以機

關首長在決定委員名單時，若有私心，就可能操縱

分數、決定廠商優先序位，就產生了弊案。在十餘

年前，檢調有所謂「蠹蟲專案」，著名學者教授，

亦難保證完全公正，何況是指定的內部委員？

       其次，有利標評選，雖然有詳細的法條規定，

但「評選委員會」與「工作小組」（機關、PCM、

顧問公司）的定位、分工與權責，實務上不是很清

楚。評選委員會在評選項目、子項，及其配分、權

重，如何訂定，當然有決定權，但當其載明於招標

文件，投標者填具資料，經工作小組評分後，除非

發現錯誤，評選委員會不能變更。但目前有些有利

標，評分權責完全掌控在「評選委員會」各委員身

上，尤其是依序位法評定優勝廠商者，工作小組

樂得無事。也因此，「已有內定」之傳聞，甚囂塵

上。此對「評選委員會」與「工作小組」成員都不

好，應各有權能，共同負擔責任。

7. 實務上來說，社會大眾會認為政黨公職、民意代

表，或民選官吏，對有利標優勝廠商有決定權。台

灣的政黨並不只是柔性的選舉組織，只要執政，無

論是在中央，六都、縣市或鄉鎮市，都應約束黨

員，不得逾越分寸，影響各機關採購與發包！

政府採購不限於工程，
               機關招、決標，沒有容錯空間

公共工程只是廣義政府採購之一環，財務、設

備、系統、器材、甚至國防採購，都有「有利標」與

「最低標」之爭，有些還牽涉研究發展與國家機密，

這些都需要更多的專家來定義與解決。台灣國小民不

富，機關在處理政府採購與發包，沒有容錯空間。

鹽下：

歐洲中古時鹽巴很貴。貴族晚餐，鹽罐通常放

置於餐桌的中央，比較有身份地位的，坐在鹽罐正

前方（above the salt），拿得到鹽巴；而坐在鹽罐下
方（below the salt）的，則是地位比較低的侍從、
小地主或農民等。


